附表4.          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现场考核评分表
（文明施工管理）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扣  分  标  准
	应得分数
	扣减分数
	实得分数

	1
	主要检查项目
	现场围档及安全防护
	有围挡要求的工地未设置封闭围挡或围挡高度小于1.8m，扣3～5分；
围挡未达到坚固、稳定、整洁、美观，扣1～3分；
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没有按安全要求实施，视严重程度扣1～3分
	5
	　
	　

	2
	
	封闭
管理
	有封闭管理要求的工地未实施封闭管理和建立施工控制区，扣4分；
有封闭管理要求的工地未设置门卫室和大门，扣4～8分；
未建立门卫值守管理制度或未配备门卫值守人员，扣2～6分；
办公区未挂“五牌二图”扣2分；
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未佩戴工作卡，扣2分；
施工现场出入口未标有企业名称或标识，扣2分；
有封闭管理要求的工地，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扣3分；
	10
	　
	　

	3
	
	施工
现场
	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及材料加工区地面未进行硬化处理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道路不畅通、路面不平整坚实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未采取防尘措施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未设置排水设施或排水不通畅、有积水，扣5分；
未采取防止泥浆、污水、废水污染环境措施，扣2～10分；
有防火要求的施工现场，随意吸烟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用电没有按照用电专项方案实施（主要检查总配电箱、开配电线路、开关箱及接地等），视严重程度扣扣2～10分
基坑、脚手架及模板支撑系统没有按专项方案实施（现场查看是否按经审批的专项方案实施，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），视严重程度扣2～10分
	20
	　
	　

	4
	
	材料及施工机具管理
	建筑材料、构件、料具未按总平面布局码放，扣4分；
材料码放不整齐、未标明名称、规格，每处扣2分；

未设置材料仓库或仓库内材料堆放零乱，无标识，扣3～5分
施工现场材料存放未采取防火、防锈蚀、防雨措施，扣3～5分；
建筑物内施工垃圾的清运未使用器具或管道运输，扣2分；
易燃易爆物品未分类储藏在专用库房、未采取防火措施，扣5～10分；
施工现场设备、机具安全防护措施不按要求防护，视严重程度扣2～5分
	20
	　
	　

	5
	
	现场
办公与住宿
	施工作业区、材料存放区与办公、生活区未采取隔离措施，扣6分；
宿舍、办公用房防火等级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、规程要求，扣5分；
在施工程、伙房、库房兼做住宿，扣4分；
宿舍未设置可开启式窗户，扣3分；
宿舍未设置床铺、床铺超过2 层或通道宽度小于0.9m，扣2～6分；
宿舍人均面积或人员数量不符合规范、规程要求，扣3分；
夏季宿舍内未采取防暑降温和防蚊蝇措施，扣3分；
生活用品摆放混乱、环境卫生、防疫要求不符合要求，扣3～6分。
	10
	　
	　

	6
	
	现场
防火
	施工现场未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、消防措施，扣3分；
施工现场临时用房和作业场所防火设计不符合规范、规程要求，视严重程度扣1～3分；
施工现场消防通道、水源设置不符合规范、规程要求，扣1～3分；
施工现场灭火器材布局、配置不合理或灭火器材失效，扣3分；
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或未指定动火监护人员，扣2～4分。
	5
	　
	　

	小计
	　


	70
	　
	　
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扣  分  标  准
	应得分数
	扣减分数
	实得分数

	7
	一般项目
	综合治理
	依据工程的规模和工地环境，生活区未设置供作业人员学习和娱乐场所，扣2分；
施工现场未建立治安保卫制度或责任未分解到人，扣3～5分；
施工现场未制定治安防范措施，扣2分。
	5
	　
	　

	8
	
	公示标牌
	大门口处设置的公示标牌内容不齐全，扣2～4分；
标牌不规范、不整齐，扣2分；
未设置安全及防疫标语，扣2分；
未设置宣传栏、读报栏、黑板报，扣2～4分；
现场未设置《农民工维权告示牌》、《重大危险源公示牌》及《文明施工告示牌》等，扣2～5分
	5
	　
	　

	9
	
	生活设施
	未建立卫生、防疫责任制度，扣5分
食堂与厕所、垃圾站、有毒有害场所的距离不符合规范、规程要求，扣2～6分；
食堂未办理卫生许可证或未办理炊事人员健康证，扣5分；
食堂使用的燃气罐未单独设置存放间或存放间通风条件不良，扣2～4分；
食堂未配备排风、冷藏、消毒、防鼠、防蚊蝇等设施，扣4 分；
厕所内的设施数量和布局不符合规范、规程要求，扣2～6分；
厕所卫生未达到规定要求，扣4分；
不能保证现场人员卫生饮水，扣5分；
未设置淋浴室或淋浴室不能满足现场人员需求，扣4分；
生活垃圾未装容器或未及时清理，扣3～5分；
工地未配备急救药箱和急救器械，扣2～5分
	10
	　
	　

	10
	
	社区服务
	夜间未经许可施工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焚烧各类废弃物，扣5分；
施工现场未制定防扬尘、防噪音、防光污染及裸土覆盖等措施，视严重程度，扣2～10分；
未制定施工不扰民措施，扣5分。
	10
	　
	　

	小计
	
	30
	
	

	检查项目合计
	　
	100
	　
	　

	注：1、每项最多扣减分数不大于该项应得分数；
2、主要检查项目有一项不得分或主要检查项目小计得分不足40分的，检查评分表计零分；



